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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
2021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办法 

一、工作原则及组织管理参见《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

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。 

二、专业需求 

专业（研究方向） 
代码及名称 

拟接收 
人数 系统开放申请时间 调剂复试比例 

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1 

2021 年 3 月 22 日 0 时开

放，持续开放 15 小时 

500% 

070207 光学 5 400% 

0773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9 400% 

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7 400% 

085400 电子信息 13 400% 

三、基本要求 

1．须符合我校《招生简章》及《专业目录》中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 

2．初试成绩须同时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和调入专业所属学科门类的《全国初试成绩基

本要求》（A 类考生）。 

3．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，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（可授不同学科

门类学位的专业可跨门类在对应专业所属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调剂）。 

4．考生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

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（考生初试统考科目涵盖调入专业所有统考科目的，视为相同）。

在全国统一命题科目中，英语一、英语二可视为相同；数学一、数学二、数学三、数学（农）

和经济类综合能力可视为相同。 

5．本科专业与调入专业相同或相近。 

6．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、光学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电子信息接受一志愿为学术学位和

一志愿为专业学位的考生调剂；材料科学与工程只接受一志愿为学术学位的考生调剂。 

四、复试 

1．系统开放申请时间截止后 8 小时内择优确定复试名单，并在系统中发送复试通知，考

生应在 12 小时内回复确认，逾期未回复者视为拒绝参加复试。 

2．复试方式、内容及成绩计算方法参见《实施细则》。 

3．复试时间及复试流程，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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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拟录取 

复试结束三个工作日内在调剂系统中发送待录取通知，考生应在 24 小时内回复确认，逾

期未回复者取消待录取资格。考生应慎重回复确认待录取，一经确认不予解除。 

六、咨询申诉渠道 

本单位联系咨询电话：0431-85099666，电子邮箱：songbq010@nenu.edu.cn 

本单位监督举报电话：0431-85099649，电子邮箱：zangd764@nenu.edu.cn 

七、其他 

1．所有调剂考生均须通过“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”申请，不受理其他形式

的调剂申请。 

2．不接收 “少民计划”、“士兵计划”和单独考试调剂考生。 

 

 

物理学院 

2021 年 3 月 19 日 


